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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海投資有限公司 

可持續發展政策 

 

可持續發展是指“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，而同時又不損及

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模式”。粤海投資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

“粤海投資”、“本公司”或“我們”）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企

業，在提供服務的同時，亦將捍衛業務所在社區的可持續發展，

致力為股東創造長遠價值。 

 

本政策適用於粤海投資業務營運各環節，粤海投資的各附

屬公司應根據各自的業務情況實施此政策。我們亦鼓勵聯營公

司、合資公司及供應商遵循此政策。 

 

我們會： 

 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及監管要求以及適當的行為守則； 

 致力於減少能源消耗，將營運對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減至

最低，並確保產品品質和責任； 

 嚴格遵循環境管理體系要求，持續對環境績效進行審查、

評估及改進，減少及適當處理包括溫室氣體、污水、無害

及有害廢棄物（危險廢棄物）等排放，落實環境管理責任，

對任何不當或不妥的行為問責，助力實現我們的環境目

標； 

 加強對污水排放的監測與管理，提高污水處理效率及迴圈

利用率，以減少廢水排放； 

 加強生產過程中廢氣排放的監測與管理，通過設備改造或

工藝升級等方式，減少大氣污染物排放； 

 加強環保教育，提高內部與外部利益相關方對環境問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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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視程度，從而增強其環保意識； 

 以負責的態度和嚴格的商業道德標準運營企業，並幫助供

應商提升可持續發展的管理能力和理念，推動及鼓勵所有

供應商採用對環境和社會負責任的運營方式； 

 盡力促進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； 

 致力成為員工認可的優秀僱主，創造一個公平、公正、無

歧視和受尊重的工作環境，讓員工可以一展所長； 

 為員工提供適當的培訓，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可持續發展事

務，提升可持續發展意識； 

 在我們業務所涉及區域，盡力管理受我們影響的自然資

源，珍惜及積極鼓勵保護生物多樣性，確保我們的運營對

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均有適當的評估及管理； 

 對我們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作負責任行銷，絕不作未經證

實的聲明，確保相關資訊的準確性、可信性及平衡; 

 在我們所在的運營地，給社區帶來發展的同時，與當地社

區進行協商和溝通，通過建立完善的溝通與回饋機制，聆

聽社區的意見及建議，確保尊重當地的文化遺產及生活習

俗，維持與社區的良好關係；及 

 鼓勵我們的員工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中積極參與可持續發

展事務。 

 

本公司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負責監督並審核我們的

可持續發展管理表現，定期向董事會進行匯報並對此政策作出

相應檢討。 

 

*本政策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起生效，並分別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及 2023 年

10 月 26 日修訂。 


